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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1 月 18 日會議

有關“香港專營巴士服務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報告”的議案

就委員在上述會議上通過的五項議案，現綜合回覆如下。

專營巴士車長工時

政府非常重視專營巴士的營運安全。為確保巴士車長有足

夠休息時間，運輸署已為專營巴士公司制定「巴士車長工作、休

息及用膳時間指引」（下稱《指引》），並要求巴士公司在編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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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運輸署會不時檢討《指引》’並適時作出修訂。

根據於去年 2 月修訂的《指引〉’巴士車長的工作時間由

不應超逾 14 小時下調至 12 小時，與澳洲的規定（每天不應超逾

12 小時）相同，亦比新加坡（不應超逾 14 小時）及英國（不應超逾

16 小時）的規定更為嚴謹﹔而駕駛時間亦由不應超逾 11 小時減少

至 10 小時，與英國（不應超逾 10 小時）的規定相同。此外，車長

駕駛六小時後的休息時間亦由 30 分鐘增加至 40 分鐘，較英國現

峙的規定（車長駕駛 5.5 小時後最少應有 30 分鐘休息時間）為長。

為照顧市民在上下午繁忙時間的乘車需要，專營巴士公司

會按需要設立特別更次，而特別更次只佔個別巴士公司全部更次

的一至兩成。為確保駕駛特別更次的車長有充裕的休息時間，運

輸署在經修訂的〈指引〉亦引入在特別史次內應有一段不少於連

續三小時的休息時間的安排，專營巴士公司亦不斷改善巴士車廠

及總站的休息設施，方便車長休息。

運輸署會密切監察專營巴士公司執行〈指引》的規定，並

持續檢視實際情況，同時鼓勵專營巴士公司積極作出車長編吏的

有效安排，以期在可行情況下盡量減少車長的工作及駕駛時數，

務求達致少於相關上限的規定。符經修訂的《指引》在今年第二

季全面實施後，運輸署會再檢討《指引》’並收集巴士公司及車

長工會的意見。預計有關檢討於 2020 年完成。

另外，運輸署亦會考慮委任專家加入加強專營巴士安全工

作小組作為特設成員的需要，以探討巴士車長疲勞監察及管理方

面的事宜。

專營巴士車長薪酬

巴士車長的薪酬待遇受市場及整體經濟情況等多方面的

因素影響。政府一直呼籲專營巴士公司作為負責任的企業，就薪

酬待遇安排與員工保持良好溝通。九巴、城巴、新巳及龍運於

2018 年 3 月起已改善前線員工的薪酬祭構，上調車長的底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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嶼巴亦向所有全職車長發放一筆特別獎金。各間巴士公司於 2018

年亦對全職車長加薪 5%或 8% ，或最少 1, 100 元或 1,250 元，進

一步改善車長的薪酬待遇。

人手招募

在協助專營巴士公司招聘車長方面，運輸署已聯同勞工

處及專營巴士公司在各區舉行專題招聘會，當中包括在 2018 年

3 月至 8 月期間，在東浦、屯門和天水園舉行共四場專題招聘會。

運輸署會繼續聯同勞工處舉辦同類活動，以協助專營巴士公司招

聘巴士車長。

政府備悉議員提出補助巴士公司增聘車長的建議。現時各

種公共交通服務基本上均以審慎的商業模式運作，政府認為不應

該直接補助私營機構聘請人手。然而，政府會繼續透過一些資助

專營巴士公司的計劃，加強專著巴士的營運安全及改善配套設施

（如候車環境）。

另一方面，運輸署已將增設巴士服務大使的建議轉交各專

營巴士公司考慮。

乘客宣傳

政府一直聯同道路安全議會舉辦宣傳及教育活動、製作宣

傳短片及刊物等，向不同道路使用者（包括公共交通車輛的乘客）

推廣道路安全，當中包括在 2018 年 9 月播放了新一輯有關乘客

在行車時不要騷擾司機的電台宣傳聲帶及在 2018 年 12 月派發了

新一期有關乘客乘車安全的《道路安全通訊》。此外，運輸署將

於短期內推出一輯電視和網上宣傳短片，推廣乘客在乘搭公共交

通工具時的應具的安全和保持禮讓（包括尊重車長）的意識。

運輸署亦正與警務處跟進乘客教育的長期宣傳計劃’長遠

推出更多宣傳及教育活動，提高乘客的安全意識。此外，運輸署

正籌備相關告示內容，並會要求各專營巴士公司安排在車內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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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醒乘客不應妨礙車長執行職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蔡志傑 代行）

2019 年 2 月 15 日

副本抄送：

運輸署署長 （注重辦人：黃志光先生 傳真號碼： 2824 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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